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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11 屆 OECD 亞洲資深

預算官員會議報告
OECD 亞洲資深官員會議提供亞洲區會員國與非會員國論壇平台，交換預算制度推行或改進時遭遇

的困境或成功經驗，本文就 2015 年 12 月 17 至 18 日在曼谷召開之第 11 屆會議，提出簡要報告。

　許永議、陳台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視察）

壹、前言

本次在泰國曼谷舉辦的第

11 屆亞洲資深預算官員會議，

邀請澳洲、不丹、汶萊、柬埔

寨、中國大陸與我國等國之財

政部長、預算部門首長、資深

預算官員及學者，針對績效基

礎預算、結合政策規劃與預算

及公共建設治理等議題進行討

論並交換意見，以作為未來預

算制度改革之參考。

貳、會議過程

一、會議時間

104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二、會議地點

泰國曼谷。

三、與會國家

澳洲、不丹、汶萊、柬埔

寨、中國大陸、印尼、日本、

韓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

賓、泰國、英國、越南、我國，

與世界銀行及 OECD 秘書處邀

請之學者等。

四、會議議題

（一）績效基礎預算

（Performance Budgeting）

OECD 長 期 以 來 關 注

各會員國推動績效基礎預算

制度情形，因各會員國推行

之時間及方式各有不同，爰

OECD 成立績效基礎預算工

作小組，並經由問卷調查或

召開會議方式，瞭解及分享

各國推動績效基礎預算之經

驗及現況。

1. 各國推動經驗：

(1) 連結政府政策及目標：

澳洲政府編擬綜合預

算說明書，整合績效

與財務資訊，作為預

算審議與計畫及預算

調整或中止之重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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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英國政府於 1998 

年將績效管理架構導

入政府財政支出的審

查，以及推動公共服

務協定，強化績效資

訊的連結。

(2) 選擇最關鍵的指標，

避免資訊過量：將績

效評估聚焦於重大及

優先施政目標，以落

實策略導向績效管

理，如美國由各機關

首長針對績效目標中

選定之施政優先目標

不得超過 5 個。

(3) 組織及管理對於結果

具關鍵性的影響：績

效評估主責機關的架

構與安排，對於績效

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創

新實具有關鍵性的影

響，如美國白宮的預

算管理局、英國的內

閣委員會、芬蘭的總

理辦公室，其具有比

各部會更高的制度位

階與高度，方能有效

促進跨部會的政策統

合， 以 及 推 動 績 效

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

施。

(4) 強化績效監測：透過

績效監測來對優先施

政目標的達成實施管

控，使目標未能達成

的計畫與預算能夠重

新檢視、調整或終止，

並善用績效衡量回饋

資訊，即時掌握異常

狀況。

(5) 社會大眾可及：芬蘭

運用績效資訊系統，

在網路提供政府運作

績效、財務、人事及

其他重要運作資訊，

並可依使用者需求改

變資料格式，以便進

行多樣化分析、落實

民主審議與監督。

2. OECD 未來推動工作：

(1) 公眾參與：績效資料

不應只侷限於內部

的，官方關心的，應

該吸引民意代表及社

會大眾的興趣，以提

升辯論品質、提供更

清楚的政治訊息。

(2) 強調政策的連續性，

將績效基礎預算更落

實在政府面向的政策

及計畫面，並期經由

2016 年 OECD 國家問

卷調查結果，瞭解成

功案例，建立更廣泛

的績效概念。

（二）結合政策規劃與預算

（Integrating Planning 

and Budgeting）

政 策 規 劃（Planning）

及預算（Budgeting）是政府

發展經濟的關鍵工具，但兩

者的特性不同，政策規劃偏

重於設定願景、看未來、長

期性的；預算編列著重現實

面、看現在、短期性的，如

果重預算而不重規劃，規劃

將是無效而浪費時間的；如

果重規劃而不重預算，會缺

乏財政紀律，所以二者要並

重，理性的規劃需要預算支

持，才能為政府帶來更多效

益，本次會議以韓國經驗為

例：

1. 經濟計畫委員會：韓國為

因應資源有限及無效率

投資的挑戰，成立經濟

計 畫 委 員 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規 劃

未來 5 年的經濟發展計畫

及預算，並由副總理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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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進行跨部會經濟

發展計畫之協調及決策，

以決定執行投資的優先順

序，俾達成促進經濟發展

目的（附圖）。

2. 三階段財政政策：

(1) 策 略 性 計 畫 期

（Strategic Planning, 

1962-1992）：由經濟

計畫委員會負責規劃

及編列預算，推動 5

年經濟發展計畫，作

為年度預算的重要架

構或標竿。

(2) 過 渡 期（Transitional 

Period, 1993-2003）：

妥適運用各部會的專

業並加強預算自治，

無長期性計畫。

(3)中程支出框架（MTEF, 

2004-）：推動 5 年財

政計畫、由上而下預

算、績效管理系統、

數位化預算及會計系

統。

3. 5 年期經濟發展計畫

(1) 第 1 個 5 年：追求經

濟成長、提升農村收

入、提高出口促進貿

易平衡、建立研發機

構扶植科技。

(2) 第 2、3 個 5 年：建立

專家導向的重工業及

化工業、加速農村經

濟成長、加速出口成

長、投資公共建設。

(3) 第 4、5 個 5 年：追求

經濟成長、公平及穩

定、推動社會發展（所

得分配、住宅）、高

科技產業（半導體）。

(4) 第 6 個 5 年：追求市

場經濟及提升政府功

能、全球化、資訊科

技產業。

4. 韓國成功經驗：

(1) 組織面：如何設計政

策規劃及編列預算的

附圖　韓國經濟計畫委員會組織層級

資料來源：OECD Senior Budget Officials, How to Integrat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OECD.

196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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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相當重要，設置

一個由整體觀點看經

濟的組織是合理的，

資源應該依照公眾利

益的優先順序分配，

進用優秀人才並激勵

其努力工作。

(2) 規劃面：審慎思考符

合自己國家歷史文化、

環境資源的政策才有

意義；建立明確的政

策目標，每 5 年滾動

修正計畫；成長期的

驅動力包括勞動力、

投資（製造業能力）

及創新；計畫要隨環

境改變作彈性修正。

(3) 執行面：上位者（總

統或行政院）的強烈

支持非常重要，無論

計畫多好，沒執行就

沒有意義，加上良好

的激勵及監督系統，

將可以帶領最後結果

邁向成功。

（三）公共建設治理（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公共建設是經濟能量的

骨幹，也直接影響社會發展、

永續環境，而且是政府跟公

民關心的重要議題。不論開

發中或已開發國家都需要高

質量的基礎建設來提供有效

率的公共服務，例如交通、

教育、醫療、文化及其他任

何與民眾生活有關的事物。

在各國公共建設發展已普遍

遭遇相關困難下，國際經驗

將幫助政府更能夠面對挑戰。

1. 各國如何面對挑戰：

(1) 澳洲：提供獨立的專

家建議給所有參與公

共建設政策規劃的政

府 機 關， 並 於 2014

年依澳洲公共建設法

設置獨立委員會；改

革的重要議題包括財

務、營運及更好的規

劃；主要工作包括澳

洲公共建設稽核、15

年公共建設計畫、新

公共建設評核架構及

優先順序清單。

(2) 英國：推動英國 40 大

國家公共建設計畫，

並確保其優先性及透

明度，並涵蓋公私部

門；廣泛地協商有關

公共建設私部門籌資

的新作法；國家審計

委員會在私部門參與

產生的相關爭議扮演

重要角色。

(3) 菲律賓：總統重視發

展公共建設，成立公

私部門協力中心並通

過相關法規；將公共

建設發展及核准過

程，與預算管理機關

作 整 合； 投 入 6,250

萬美元成立基金，健

全公私部門協力投資

環境，並成立計畫發

展及監督機構；制度

性革新及政治支持使

菲律賓公私部門協力

溝通管道暢通。

2. 公共建設治理的建議：

(1) 公共建設的長期國家

策略願景必須考慮各

種面向的挑戰並執行

到位。

(2) 相關規範架構、原則

及流程應該使公共建

設發展、管理及後續

調整是持續的、可負

擔的。

(3) 公共建設生命週期管

理流程應以使用者為

中心，重視使用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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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以廣泛的磋商、

參與及資訊透明為基

礎。 

(4) 跨政府及司法的合作

必須誠實、常態及以

績效為導向。

(5) 正確的流程及技術將

確保計畫是嚴格被認

證及可負擔的，並應

落實財務規劃及透明

度。

(6) 預想公共建設計畫每

個階段可能發生貪腐

的地方，並執行誠實

及反貪腐機制。

3. 鼓勵私部門參與：

(1) 建立具誘因的參與競

爭機制，內容包括擬

訂國家公共建設發展

計畫、信守承諾的政

府、公正的司法、明

確的法令規定及爭議

調解機制。

(2) 優良的資本計畫管

理，包括有效的宣傳

管道、提升公部門能

力、私部門參與流程

透明，且計畫必須是

可執行、財務可負擔

的，並適當分散風險。

(3) 以公開對話進行流程

管理，計畫時間表須

務實可行。

參、心得及建議

一、績效基礎預算議題

我國計畫及預算編審相關

法規雖未出現「績效基礎預算」

或「企業化預算」名詞，但已

參採該制度之相關作法，如歲

出額度制度、中程計畫預算制

度、經費運用彈性、節流分享

及績效評估結果回饋等，大致

符合 OECD 針對近來各國預算

制度所觀察之改革趨勢。未來

在概（預）算的審議上，國家

發展委員會、科技部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等審議機關，可再強

化計畫績效與預算的連結，以

提高資源運用效益，惟仍須注

意績效評估結果運用上之攸關

性及責任歸屬等相關限制。

二、結合政策規劃與預算

議題

我國計畫與預算結合的發

展與韓國成功經驗相去不遠，

且相關法規及作業已益臻完

善，惟我國目前賦稅負擔率僅

約 12％，在歲入財源不足，無

法充分支應政府各項政務支出

所需情況下，預算編列如何落

實零基預算精神及貫徹歲出額

度制，則顯重要，行政院已訂

定預算編製作業落實零基預算

精神實施方案，要求各機關本

自我管理原則，加強計畫及預

算審查，並在所獲配歲出概算

額度內，妥適分配運用有限資

源。

三、公共建設議題

我國公共建設計畫的規

劃及發展大致朝議題報告所建

議的方向，如專業規劃組織、

跨域合作、促進私部門參與、

生命週期管理流程等，且基於

政府施政的延續性及廉政措施

的強化，亦未有議題報告所述

計畫經費中斷及貪腐嚴重等情

事，惟面對有限的財源，如何

妥適安排公共建設計畫經費、

提高建設效益，並避免閒置公

共設施的產生則為重要課題，

未來應落實推動公共建設成本

效益評估，並依現金基礎核實

編列預算，對於計畫績效不佳

且無法發揮預定成效者，則應

適時予以退場。


